
常台高速公路常熟高新区互通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1 月 2 日，常熟市交通运输局在苏州市组织召开了“常台高速公路

常熟高新区互通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常熟市交通运输局

（建设单位），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建单位），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设计单位、验收调查单位），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中交一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主体施工单位），南京国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等单位代表

及 3 名特邀专家组成。 

本次验收会议成立了由建设单位、特邀专家、验收调查单位、环评单位、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

组进行了现场踏勘，并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的介绍、

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期间的监理工作总结汇报、验收调查单位对环保验收调

查情况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常台高速公路常熟高新区互通设置于常台高速公路与常熟高新区银河路交

叉处，采用 B 型单喇叭互通形式，向西接久隆路，与银河路成平面交叉。新建

互通设置 3 进 6 出收费车道，设计速度为 40 公里/小时，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

采用公路-Ⅰ级，互通内共设大桥 3 座，中桥 4 座，通道 1 道，涵洞 1 道，并同

步实施高速公路收费大棚、站区站房等配套设施。本项目工程投资概算 27429.65

万元。 

2019 年 4 月 17 日，常熟市环境保护局印发了《关于对常熟市交通运输局常

台高速公路常熟高新区互通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常环建（沙）

〔2019〕9 号）；2021 年 5 月，本工程开工建设；2022 年 12 月，通过交工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与环评阶段相比，项目建成后的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一）工程建设内容变化 

本项目实际建设较环评阶段线路长度减少 0.117km，C 匝道桥增加长度

36.42m，D 匝道由路基改为桥梁 226m，其余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二）环境保护目标变化 

环境保护目标和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措施变化 

1、噪声污染防护措施 

环评要求：采用 SMA 沥青路面，限速 40km/h。  

实际建设：采用 SMA 沥青路面，限速 40km/h。 

变化情况：无变化。 

2、水污染防治措施 

环评要求：道路全线路面及桥面径流排入边沟。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地埋式接触氧化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过滤消毒+集水池”处理后回用于绿化。 

实际建设：道路全线路面及桥面径流排入边沟；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

处理后接管区域市政污水管网送污水处理厂处理。 

变化情况：收费站生活污水由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变更为接管市政污水

管网送污水处理厂处理。 

3、大气染防治措施 

环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指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定期对机动车辆尾气进行检

测。 

实际建设：严格执行国家指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定期对机动车辆尾气进行检

测；收费站食堂油烟经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变化情况：收费站食堂增设油烟净化器。 

4、环境风险应急防范措施 

环评要求：公路营运期间，通过强化学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安全检查及上路管

理，可以防止或减缓事故污染带来的影响。 

实际建设：本项目路线入口已设置警示标志，全线设置限速警示标志。 

（四）是否重大变更判定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

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 号），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可以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用地范围组织施工；工程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均已落

实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生态减缓及恢复措施。 

（二）声环境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基本落实了环评提出的噪声污

染防治措施。根据竣工验收监测结果，本工程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处的噪声监测结

果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应标准要求。 

（三）水环境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基本落实了环评提出的水环境

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至地方污水管网送污

水处理厂处理。路面径流排入边沟。 

（四）环境空气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工程在施工期间基本落实了环评提出的环境空

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已通过绿化建设、提高道路服务水平等措施减少本工程运营期对周边

大气环境的影响。运营期收费站食堂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五）固体废物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工程在施工期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

处置，基本落实了环评提出的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运营期收费站生活垃圾委托环卫统一收集处理。 

（六）环境风险 

本工程已设置桥面防撞护栏，路线入口已设置警示标，全线设置视频监控装

置以及限速警示标志。本工程按照《常熟市突发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常政

办发[2020]96 号）执行环境风险事故应急管理和操作。 

四、环保设施运行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 

通过现场调查：所有大临工程已归还当地用作各类建设用地或进行开发建设，

所有占地均已完成土地平整和生态恢复，已经不存在原有道路临时工程的施工痕



迹。 

（二）声环境 

本次验收委托南京国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沿线的声环境敏感点进行

了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本工程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处的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应标准要求。本工程的运营未对周边

声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三）水环境 

根据调查本项目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至地方污水管网。本工

程的运营未对周边地表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五、验收总体结论 

建设单位已按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要求建成了环境保护设施，并与主体工程

同时使用；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动；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

为；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合理，验收结论明确；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不得提出验收合格的意见的 9 条情形之一。验收

组一致同意常台高速公路常熟高新区互通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通过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绿化植被和临时占地恢复植被的后期维护，确保植物措施的生长状

况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 

2、建议运营管理单位关注沿线民众对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落实运营期环

境监测计划，必要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进一步防护措施。 

3、补充完善环保设施环保标识。 

4、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避免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详见后表。 

常熟市交通运输局 

苏州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 日 






